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97 年6 月19 日                                                       府行救字第號09701182780號      
訴願人：劉00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97年3月20日埔鎮清字第0970006471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原處分機關所屬清潔隊執勤人員於97年2月29日上午8時55分於埔里鎮北環路與東華路口東門三分9號電桿，發現任意張貼之租屋廣告，該行為已污染定著物，經依其上所刊00000000號連絡電話，進行電話查證作業，發現該戶確有房屋出租情事，復向電信單位查得電話號碼係訴願人所有，原處分機關遂以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0款之規定，並依同法第50條第3款規定，以97年3月20日埔鎮清字第0970006471號函所為裁處罰鍰新台幣（下同）1200元罰鍰，訴願人不服，於97年4月2日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公所。」、同法第27條第10款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左列行為……10、張貼或噴漆廣告污染定著物。」、同法第50條第3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三、為第27條各款行為之一。」分別定有明文。
2、 經查原處分機關所屬清潔隊人員於97年2月29日在執行巡查時，發現系爭廣告，其內容為：「租：店王中華路邊四房1萬伍000000000」，此有採證照片影本1幀附卷可稽，原處分機關乃在查明該電話所有人為訴願人後，並為訴願人所不爭執，訴願人有張貼廣告物污染定著物之違規事實，洵堪認定。原處分機關乃以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第27條第10款，依同法第50條第3款規定，裁處訴願人1200元罰鍰，並無不合。
3、 再查訴願人曾前所申請之0000000000行動電話門號，因到處張貼違規廣告屢勸不聽，原處分機關依據電信法第8條第3項於96年8月29日以96埔鎮清字第0960020816號函檢送停止廣告物登載之電信服務處分書，處予停止電信服務在案，是以訴願人應已知悉任意張貼廣告為違規行為，應受處罰。詎訴願人今再度犯規，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事證至臻明確，原處分機關依上開規定處以1200元之最低罰鍰，揆諸前揭規定，尚屬適法。

4、 至於訴願人主張埔里鎮北環路與東華路口東門三分9號電桿上張貼許多標語、廣告、以及選舉之告示等等而主張免責等語，姑毋論是否真實，按「人民不能要求行政機關比照違法案例授予利益，即人民不得主張不法之平等。」為最高行政法院92年判字275號判決所揭示。訴願人尚非得以他人個案違法狀態未排除而執為本件應比照不法之平等。
5、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林 根 煌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魏 錫 堯

委員 廖 宜 田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林 德 芳

中華民國97年6月19日

縣長  李朝卿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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